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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證照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職業安全管理師、職業衛生管理師
甲級廢棄物清除專業人員
ISO 45001主任稽核員
製程安全評估人員、乙級空污防制專責人員
急救人員…等

經歷

安全衛生輔導員(台中、彰化、南投、雲林縣政府勞工處)

特殊獎項：

傳統產業工安投資特別獎、職業安全衛生優良人員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之績優安全衛生輔導人員

安全衛生技術中心-技術組組長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課長

講師簡介

平安
是每一個家庭的願望

眷顧每一個勤奮的身影2



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概念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作業前、中、後之自動檢查

標準作業程序

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課程大綱

壹

参

貳

伍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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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消防及急救常識暨演練

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課程測驗

陸

柒

捌

安
全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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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作業安全衛生有關法規概要

職業安全衛生法修法沿革

民國20年8月1日施行

工廠法

民國63年4月16日施行

勞工安全衛生法

民國102年7月3日立法，由總統公布
後103年7月3日分階段施行

職業安全衛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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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 ，保障 安全及健康，特

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立法目的



雇主
事業主-係指事業之經營主

體，在法人組織時為該法人; 

在個人企業則為該事業之事
業主，通常係事業所有人或
法定代理人而言。

事業經營負責人-
 (1)須為獨立經營事業體
 (2)須經授權行使經營權
 (3)須能行使權利負擔義務

＊職業安全衛生法之保護對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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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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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總則1-5

第二章安全衛生
設施6-22

第三章安全衛生
管理23-34

第四章監督與檢
察35-39

第五章罰則
40-49

第六章附則
50-55

目的、名詞定義、主管機關、適用範圍 、一般責任。

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機械設備器具標準及源頭管理、廠場化學
品管理、勞工健康管理…等措施。

安全衛生管理、承攬管理、青少年及母性保護、教育訓練、安
衛守則…等。

職業安全衛生諮詢會、檢查、停工、協助及顧問服務機構輔導、
職業災害之調查…等。

刑罰：1及3年或18及30萬罰金罰鍰：製造、輸入及供應者及雇
主3-300萬。

促進安衛文化發展、機關推動安衛之評核、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
勞動之人員之比照適用…等。



☆職業災害之定義：

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
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
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
傷害、失能或死亡。

舉例：勞工在執行工作時受傷、因工作導致職業病、
上下班途中發生事故，所造成的疾病、傷害、殘廢
或是死亡皆屬職業災害。

(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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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傷害

失能

死亡

勞動場所設施

作業活動
其他職業原因

人的因素

工作者

物的因素

職業災害

起 因 對 象 結 果

勞
動
場
所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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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

場所

工作

場所

作業

場所

1.於勞動契約存續中，由雇主所提示，使勞
工履行契約提供勞務之場所。
2.自營作業者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3.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
動之人員，實際從事勞動之場所。

勞務場所中，接受雇主或代理雇主指示處
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所人支配、管理之場
所。

工作場所中，從事特定工作目的之場所。

職業安全衛生施行細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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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下載網址：
https://li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89BD434B04CA7
4DD&sms=78D644F2755ACCAA&s=46228B1A55ACE0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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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

☆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
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

施，並會同 實施調
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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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sp.osha.gov.tw/labcbs/dis0001.aspx

職災通報（直接由以下網址登錄）



修繕作業常見危害及災害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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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作業類型 發生原因

經常性作業( 承攬作業 ) 疏於管理造成災害發生。

地點不確定性
場地對勞工陌生感，工作環境危害
疏於掌控。

作業時間短暫
時間匆促，論日計酬的「包工」接
太多工程。

周遭物質 能量並非來自己所能控制。

命令扭曲
承攬的事業單位自主性差，聽命於
發包者，儼然變成「受支配的集體
勞工」。

安全指示者未必統一而
具實用性

關於危險警訊者未必有明白提示或
及時提示。

互相有不利後果的行為 未獲協調配合調整。

未建立緊急應變機制 降低後果發生之嚴重性。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第12-4條規定法源依據

第十二條之二第一項之事業單位，關於機械、設備、器具、

物料、原料及個人防護具等之採購、租賃，其契約內容應

有符合法令及實際需要之職業安全衛生具體規範，並於驗

收、使用前確認其符合規定。

前項事業單位將營繕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
及監造等交付承攬或委託者，其契約內容應有防止職業

災害之具體規範，並列為履約要件。

前二項執行紀錄，應保存三年。

採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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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

(1)提供施工計畫書 (6)附施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2)危害告知事項 (7)具備安全衛生管理證照
(3)提供緊急應變計畫書 (8)附施工人員教育訓練證明
(4)提供危害鑑別及風險評估 (9)附勞工保險證明
(5)附施工機具、車輛管理措施

請購單位、監造單位應要求營造工程之施工、規劃、設計階

段應將防止職業災害之具體規範納入契約，並要求承攬

商承諾將該防止職業災害之具體規範列為履約要件，方可進

行發包。



勞務採購
(1)提供服務內容及安全衛生危害與控制

(2)提供作業人員之安全衛生資格、技術

(3)提供使用器材及實施方法SOP

(4)提供作業現場安衛管理及作業管制

勞務

契約書

書面約定

17

凡涉及技術性勞務採購時，應於採購

契約上載明保險約定與要求勞務服務

人員，同意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



作業人員之安全衛生資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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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擔任下列作業主管之勞工，應於事前使其接受營造作
業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一、擋土支撐作業主管。
二、露天開挖作業主管。
三、模板支撐作業主管。
四、隧道等挖掘作業主管。
五、隧道等襯砌作業主管。
六、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
七、鋼構組配作業主管。
八、屋頂作業主管。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法源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0條

勞工局長吳威志表示，台中市去年發生屋頂修繕作業重大災害件數有12件，因屋頂修
繕作業多屬工期短、臨時性或非經常性的修補、更換工作，事業單位經常為圖方便，
未依規定在作業環境中設置相關安全防護設施及未使勞工確實配戴安全帶。



法源依據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

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

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

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

致承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

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承攬者

亦同。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5規定法源依據
補償責任架構圖：

業主

原事業單位

A

B

連帶責任

連帶責任

雇主責任

僱用勞工 勞務承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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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規定法源依據

危害告知：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

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
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

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

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

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

業時，應指定承攬人之一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22

法源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第27條規定法源依據



二個以上之事業單位分別出資共同承攬工程時，

應互推一人為代表人；該代表人視為該工程之事

業雇主，負本法雇主防止職業災害之責任。

法源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第28條規定法源依據

23



24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三十八條協議組織應由原事業單位召
集之，並定期或不定期進行協議下列事項：

一、安全衛生管理之實施及配合。
二、勞工作業安全衛生及健康管理規範。
三、從事動火、高架、開挖、爆破、高壓電活線等危險作業之管制。
四、對進入局限空間、有害物作業等作業環境之作業管制。
五、電氣機具入廠管制。
六、作業人員進場管制。
七、變更管理。
八、劃一危險性機械之操作信號、工作場所標識（示）、有害物空
容器放置、警報、緊急避難方法及訓練等。
九、使用打樁機、拔樁機、電動機械、電動器具、軌道裝置、乙炔
熔接裝置、電弧熔接裝置、換氣裝置及沉箱、架設通道、施工架、
工作架台等機械、設備或構造物時，應協調使用上之安全措施。
十、其他認有必要之協調事項。

法源依據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資料來源：臺北市勞動檢查處 25



完成承攬作業前之申請

26



27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一項

-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若沒有，會立刻出事之危害。
-刑責較重，主管機關會立刻開罰。
有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法人犯前項之
罪者，除處罰其負責人外，對該法人亦科
以前項之罰金。

-可參考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及相關指引。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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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違反安全衛生防護設備或設施規定，罰新臺幣3~30萬元。

※相關安全衛生防護設施一覽表



一、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
二、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三、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四、避難、急救、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事項。

-罰則較輕。
-會給改善機會，逾期不改善才會開罰。

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45條)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二項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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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法30

設規324-2條
促發肌肉
骨骼疾病

異常
工作負荷
促發疾病

妊娠中

分娩後未
滿一年

職場暴力

四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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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
二、確認人因性危害因子。
三、評估、選定改善方法及執行。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五、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設規324-1條

一、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

工作內容之措施。
四、實施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一、辨識及評估危害。
二、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三、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四、建構行為規範。
五、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六、建立事件之處理程序。
七、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設規324-3條

1.妊娠中14。
2.分娩後未滿一年5。

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
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
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



在學校發現有立即危險之虞類型為何？

一、墜落。

二、感電。

三、倒塌、崩塌。

四、火災、爆炸。

五、中毒、缺氧。

依據勞動檢查法第28條第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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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避權

34

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雇主或工作場所負責人
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勞工執行職務發現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得在不危及其
他工作者安全情形下，自行停止作業及退避至安全場所，
並立即向直屬主管報告。
雇主不得對前項勞工予以解僱、調職、不給付停止作業期
間工資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但雇主證明勞工濫用停止作業權，經報主管機關認定，並
符合勞動法令規定者，不在此限。

母18



申訴權
工作者發現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雇主、主管機關或勞動檢
查機構申訴：
一、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
二、疑似罹患職業病。
三、身體或精神遭受侵害。
主管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為確認前項雇主所採取之預防及處
置措施，得實施調查。
前項之調查，必要時得通知當事人或有關人員參與。
雇主不得對第一項申訴之工作者予以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
之處分。

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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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安全衛
生知識

防止
□□□□

的發生

提升自我
保護

為什麼要教 育 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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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9、32、
34條規定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
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雇
主

1. 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2.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接受健康檢查。

工
作
者

法源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2條規定

貳、職業安全衛生概念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7



應盡的義務

1.接受【 】

 體格檢查

 定期健康檢查

 特別危害健康檢查
定期健康檢查

年齡層 檢查頻率

滿65歲以上者 每年檢查一次

年滿40歲以上未滿65歲者 每【 】年檢查一次

未滿40歲者 每【 】年檢查一次
38



應盡的義務

沖床作業安全須知

印刷機作業安全須知

射出機作業安全須知

堆高機作業安全須知

車床、銑床…作業安全需知。

2.遵守【 】
 工業安全衛生須知

39



幾個人才要訂定?

40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規定，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
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
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並無僱用勞工人數的限制。
故只要是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的行業(如：製造業、營造

業…) ，且僱用勞工，無論其規模大小或所僱用之勞工人
數，皆須依上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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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盡的義務

3.接受【 】

★★★教育訓練時數如下：
從事生產性機械或設備、
車輛系營建機械、高空工
作車、捲揚機之操作、缺
氧作業、電焊作業…等應
各增列3小時；對製造、
處置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
者應增列3小時。

43



安全衛生的重要性

工安三護：

保護自己的生命安全健康 保護他人的生命安全健康 管理、指揮、監督之人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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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辨識

→工作場所安全衛生風險評估的第一個步驟是危
害辨識，亦即尋找每個工作場所有可能造成傷害
的潛在因素。

危害源

46

→危害辨識是職業衛生執行的第一個步驟，以及
危害評估及控制策略和建立活動的優先順序。



-職業災害之預防：

◎認知：

危害辨識( 危害因子 )。

◎評估：

風險評估。

◎控制：

(1)消除。 (2)取代。(3)工程控制。(4)管

理控制。(5)個人防護具之使用。

預防勝於治療

-不要等事情發生後，才爭執、後悔!
47



48

在工作環境的有些因子會對健康造成危害像是空氣
傳播的污染物，非空氣傳播的化學物，物理性，像
是熱及噪音，生物性物質，人因工程因子，像是不
適當的舉物姿勢及工作姿勢，及心理方面的壓力。



工作環境與物理性危害之健康效應
危害類別 危害狀況 危害因素 健康效應 作業種類

物理性危害

異常溫溼度 高溫或低溫
熱傷害
凍傷

爐前作業
冷凍業

異常氣壓 高壓 潛水夫病 潛水作業
噪音 可聽音域 聽力損失 各種工業

振動
全身振動 頭痛疲勞 運輸業

局部振動
白指病
頸肩傷害

操作按鍵
振動工具

非游離輻射

微波
白內障
體溫上升

操作雷達

紅外線 白內障
乾燥、烤漆塗裝

爐前作業

可見光(雷射) 網膜損傷、失明
通信、測距
金屬加工等

紫外線 紅斑、角膜炎
特殊光源、熔接

殺菌

游離輻射

X射線 X射線障礙
醫療

非破壞性檢查

α射線、β射線、
γ射線、質子射
線、中子射線

放射線障礙如白血

病、惡性貧血

皮膚炎

不孕等症狀

非破壞性檢查

使用放射線物質

輻射器材操作員49



 重金屬

重金屬可經由呼吸或飲食進入身體，而引起各種急慢性中毒症狀。

如：吸入銅、鋅等金屬之高溫氧化物燻煙可能導致發燒之症狀。

鎘能取代骨骼之鈣質而使骨骼缺鈣變脆痛痛病。

鉛能影響造血功能而造成貧血，也會導致垂腕症及腹絞痛等神經症狀。

錳能導致巴金森氏症。

汞化合物致畸胎及神經症狀等。

工作環境與化學性危害之健康效應

危害類別 危害狀況 危害因素 健康效應 作業種類

化學性危害

粒狀物質(粉塵、

燻煙、霧滴)

礦物粉塵、棉塵 塵肺症 礦業或紡織業

化學物質
急慢性中毒

癌症等
製造業

氣體、液體
各種有害氣體與

蒸氣、酸鹼

急性中毒、慢性

中毒、灼傷癌症

製造業

印刷業

窒息 窒息性氣體 缺氧症、死亡 局限空間

50



工作環境與生物性危害、人因工程之健康效應

危害類別 危害狀況 危害因素 健康效應 作業種類

生物性危害

微生物
細菌、病毒

黴菌
感染、過敏

醫療業、清潔業

研究人員

寄生蟲 鉤蟲 寄生 礦業

動物
嚙咬

傳染

腫痛、中毒、

傳染性疾病

畜牧業、獸醫

伐木業

人因工程

姿勢 久立 足痛、靜脈瘤 教師、護士

姿勢 重複動作 腕道症候群
收銀員、電腦

操作員

負荷 過重
疝氣

脊椎傷害
搬運工

51



生物性危害

發生源：針扎、操作生物體樣本時失誤使
病原體吸入、遭攜帶病原體的實驗動物咬
傷或抓傷。

健康危害：感染、過敏、中毒。

動物、植物、危生物引起之危害。

蹲伏姿勢
耳朵後貼

身體僵直
背毛豎起

露出牙齒
發出低吼

52



降低危害
風險

減少事故
機率

作業管制
安全作業
標準

降低事故
後果

緊急應變
計畫

防護具

管理面

53



個人安全防護

 安全帽

 護目鏡、安全眼鏡、面罩

 耳塞、耳罩

 口罩、防毒面具、濾毒罐、
送風口罩、呼吸器

 防護衣、安全帶、反光背心

 各式手套

 安全鞋
54



噪音危害

• 聽力損失

發生源：機器設備操作

健康危害：聽力損失(暫時性、永久性)

☆所以要佩戴防音防護具。 55



堅強的最後一道防線!

56

為確保防音防護具使用的有效性，依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規定，雇主應置備耳塞、耳罩等防護
具，並使勞工確實戴用，若違反規定可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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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移動式起重機自100年7月1日以後。

人員資格



起重機的操作要領

58

1.移定式起重機屬於
危險性機械

2.未經操作訓練合格
者，不可讓其操作。

3.對起重機的性能，
結構應十分了解，遇
有情況不好時，不可
勉強運轉，應向上司
報告。



電氣危害

觸電

• 電流通過人的身體，傷害心臟及肺、神經，並引起
『心室纖維性顫動』，是受電擊致死主因。

電灼傷或燒傷

• 人體觸電時，透過人體電流的『熱效應』會直接灼傷
或燒傷「皮膚」和「身體內部器官」等人體組織。

火警及爆炸

• 由於電路負荷過重、絕緣部分受損、短路、電氣設備
保養不良，導致電流通過之處產生熱力或火花，引起
火災爆炸。

59



危害控制-安全防護裝置
 漏電保護裝置

電氣設備或線路發生絕緣不良造成漏電，使開關動作
而切斷電源。

60



參、作業前、中、後自動檢查

• 自動檢查目的:

• 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勞工安全與健康，必須於事
先發現不安全行為及不衛生因素，立即消除或控制，
才能達成此目的。

• 法令依據:

(1)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

(2)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四章自動檢查

61



機械之定期檢查

設備之定期檢查

機械、設備之重點檢查

機械、設備之作業檢點

勞工之作業檢點

作業前、中、後自動檢查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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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作
業標準

執行

教導

督導

64

肆、標準作業程序



1.切料 2.加熱 3.鍛造

工作分解

65

6.出貨 5.包裝 4.噴砂



鍛造作業之危害

66

燙傷高溫 鐵屑飛濺振動輻射熱 噪音

鍛造作業

噪
音

肺

振
動

有害氣體 其他粉塵



安全作業標準(參考範例)

工作步驟 工作方法 不安全因素 安全措施 事故處理

圖解 簡潔之手繪示意圖或相片，配合文字說明，讓工作者更易上手。

作業種類：
作業名稱：
作業方法：
使用器具、工具：
防護具：

編號：
訂定日期：
修訂日期：
修訂次數：
製作人：

此
作
業
主
要
之
程
序

細
部
分
解
敘
明

找
出
工
作
方
法

潛
在
之
危
害

採
取
對
應
措
施

採
取
搶
救
急
救
措
施工作

分析
預知
危險

緊急
措施

SOP



(一)預防工作場所危害發生
(二)確定作業所需的設備、器具或防護具
(三)選擇適當人員工作
(四)作為安全教導的參考
(五)作為安全觀察的參考
(六)作為事故調查的參考
(七)提升工作效率維護工作品質
(八)增進工作人員的參與感
(九)其他輔助性功能

安全作業標準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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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37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除必要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
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伍、緊急事故應變處理



發生職災

工作場所負責
人( 班導老師)

急救、搶救
(急救人員)

職業災害：
1.發生死亡災害。
2.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人以上。
3.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人以上，
且需住院治療。
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除必要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勞動檢查機構許可，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

環管中心

應通報之職業災害情形

70



逃生圖
消防
設備

急救
設備

緊急
出口

逃生圖、滅火器…位置確認

71



 消防設備操作-滅火器口訣

陸、消防與急救常識暨演練

72



消防設備操作-滅火器口訣

1.
拉

2.
瞄

3.
壓

4.
掃

73



警鈴按

瞄子拿
水帶拉
水閥轉

箱門開

消防設備操作-
室內、外消防栓箱口訣

-1.2. 3.

按那裡
?

74



火災分類表

類別 名稱 分 類 說 明

甲(A)類
火災

?
火災

木製品、紙纖維、報紙、破布、
橡膠、紡織品等引起之火災。

乙(B)類
火災

?
火災

可燃性液體汽油、溶劑、燃料油、
酒精、油脂類或可燃性氣體如乙
炔、液化石油氣引起之火災。

丙(C)類
火災

?火災
通電之電氣設備所引起之火災，
必須使用不導電之滅火設備撲滅。

丁(D)類
火災

金屬
火災

禁水性物質如鋰、鈉、鎂、鉀、
錮、鈦引起之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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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燙傷分類
燒傷
深度

第一度
第二度

第三度 第四度
淺二度 深二度

範圍 表皮 表皮層至真皮層 全層皮膚
全層皮膚及
皮下組織

症狀 紅、腫
起水泡、有
疼痛感

起水泡、較
無疼痛感

乾硬焦黑
組織壞死、
焦炭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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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復甦術

叫

呼
叫
病
患

叫

請
人
打

A

呼
吸
道
暢
通

B

檢
查
維
持
呼
吸AED

119

C

檢
查
脈
搏
及
心
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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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圖
消防
設備

急救
設備

緊急
出口

緊急沖身洗眼器…位置確認

78



各小組之任務

緊急應變小組 區域 任務

警戒組 安全警衛 防止趁火打劫事情發生。

搶救組 消防救災
初步水電搶修與後續的檢查報修，
以減少災情的擴大。

疏散組
人員逃生
疏散

確保疏散過程安全順暢，避免逃生
群眾因驚慌發生不必要的危險。

救護組 醫護工作
輕傷人員醫護工作，與重傷人員的
搶救與送醫作業。

聯絡組

小組間及
外界相關
單位之聯
繫協調

同時將最新災情與所需採取的措施
等資訊，迅速傳達給學校同仁知悉。



疏散規劃

依學校之建造結構、環境作業與人員分析、事先規劃各區之疏散逃生路線，

並預先與相鄰之公司及團體協商，選取空曠且安全之場所供作疏散目的地，

以便緊急事故發生時，立即動員疏散及逃生，以減少災害之損失幅度。

每年至少應演練一次、以熟悉疏散途徑，確保疏散路線順暢安全以及加強各

單位間之協調，而期能趨於圓融周詳。

此外，應評估作業區周圍環境，是否有堆置過高、容易掉落或潛在危險物品，

並定期檢查改善。



 事故區域管制擬定

一般管制區域分為災區(Hot Zone)、警戒區(Warm Zone，化災稱除污區)與安
全區(Cold Zone)。若為化學品洩漏事故，應結合毒性、物性、化性、火災
爆炸特 性、洩漏量、洩漏濃度、氣流、地形等外在條件，預估疏散距離及
管制區域。應 變時應參考危害性化學品後果分析與擴散模擬資料，配合現
場區域圖擬定符合事業單位需求之事故區域管制建議值。



換個思考方向或許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82

柒、其他與勞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



危害化學品之災害防範措施

瞭解化學
品相容性

危害化學
品安全衛
生管理

瞭解洩漏緊
急處置方法

足夠消防
設備

規劃儲存
及防護

加強防護措
施(人、機)

容器正確
標示

嚴格
遵守SOP

加強
應變能力

…等。作業環境
監測

危害通識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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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圖式

危害性化學品=危險物+有害物
新法規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103年7月3日正式實施)84

第一版
第一版


安全資料表(更詳細資料，請參考SDS)

一、化學品與廠商資料
二、危害辨識資料
三、成份辨識資料
四、急救措施
五、滅火措施
六、洩漏處理方法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八、暴露預防措施

認識安全資料表

九、物理與化學性質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十一、毒性資料
十二、生態資料
十三、廢棄物處置方法
十四、運送資料
十五、法規資料
十六、其他資料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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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資料表 SDS多種危害成分
(混合物)填寫提醒

化學性質：

危害成分之中英文
名稱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
碼( CAS No. )

濃度或濃度範圍
(成分百分比)

2020年1月1日起
SDS之第三項成分辨
識資料《混合物》
需列出個別危害成
分CAS NO.

廠商宣稱商業機密而保
留危害成分之資訊時，
需向勞動部申請並獲得
核定編號。

化學性質：依法規規定辦理

危害成分之中英
文名稱

化學文摘社登記
號碼( CAS No. )

濃度或濃度範圍
(成分百分比)

核定同意之中英
文類名

核定同意之核定
編號

如經核定得保留
揭示

下游使用廠商可驗證
SDS CBI之核定編號是否
有效

https://ghs.osha.gov.tw
87

https://ghs.osha.gov.tw/


容器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可僅標示危
害物質名稱、 及 。

乙醇

危險

懂
了
嗎?

如何標示?(100ML以下)

88



如何標示(100ML以上)

名稱：
危害成分：
警示語：
危害警告訊息：
危害防範措施：

：
(1)名稱：
(2)地址：
(3)電話：
※更詳細的資料，請参考 。

100毫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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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及定量推估

90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第四條之化學品，
定有容許暴露標準，而事業單位從
事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人數在一
百人以上，或總勞工人數五百人以
上者
，雇主應依有科學根據之之採樣分
析方法或運用定量推估模式，實施
暴露
評估。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15條
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所稱危害性化學品之清單

指記載化學品名稱、製造商或供應商基本資料、使用及貯存
量等項目之清冊或表單。



反應類編號 廢液主要成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鋁、鉀、鋰、鎂、鈣、鈉等 19
易燃金屬

註一

易爆炸物包括溶劑、廢氣爆炸物、石油廢氣
物等。

註二

強氧化劑包括鉻酸、氯酸、雙氧水、硝酸、
高錳酸等。

實驗廢液相容表

範例說明

產生熱及有毒氣體

或許有危害但不確定

反應顏色

產生熱

起火

混合後結果說明

產生有毒氣體

產生易燃氣體

產生無毒性和不易燃性氣

體

18

烴類、芳香族、不飽和烴

鹵化有機物

16

17

爆炸

劇烈聚合作用

19

醯類、醚類、酮類13

14

15

易爆物（註一）

強氧化劑（註二）

一般金屬

醯胺類6

11

二磺氨機碳酸鹽12

水9

10 鹼

氰化物、硫化物及氟化物

偶氮化合物、重氮化合物和聯胺

酸、礦物（非氧化性）1

2 酸、礦物（氧化性）

有機酸3

4

7

醇類、二元醇類和酸類

胺、脂肪族、芳香族

8

5 農藥、石綿等有毒物質

反應顏色

實驗廢液相容表

廢液之儲存應
考慮容器與廢
液之相容性外，
不具相容性應
分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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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課程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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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吳惠炘
ink413251@yahoo.com.tw

0982-237460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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